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員在職進修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89 年 10月 31日 89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1年 6 月 4日 90 學年度第 1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6月 3日 91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7日 102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                                                  

一、為鼓勵本校職員在職進修，充實知能，以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依據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相關規定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職員係指本校編制內依法任用之專任職員。  

三、進修方式及補助情形如下： 

（一）學校主動薦送：單位主管基於業務需求，於會計年度開始前提出遴派
之進修計畫，並簽請校長同意後推薦進修者，得以部分時間或公餘進
修；以公餘進修且進修科目與職務性質相關、進修成績優良(指進修
之成績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或相當之等級)者，於核定
進修期間，其進修費用，每學期每人最高補助新台幣二萬元。      

（二）自行申請進修：職員個人依規定提出申請與其業務性質相關之進修，
並經學校同意者，得以部分時間進修，學分費不予補助。 

各單位主管對所屬職員進修案件，應就其進修課程是否與業務相關，
及對業務之推動有無影響等，予以審酌，並不得因參加進修影響本職工作
之推動或要求免除或減少工作之指派。 

四、本要點所稱公餘進修，指利用非上班時間進修。部分時間進修，指利用一
部分之上班時間進修。經薦送或同意以部分時間進修者，每人每週公假時
間，最高以八小時為限。 

五、職員參加部分辦公時間進修須具備下列資格： 

(一)在本校服務滿二年以上。 

(二)最近二年考績（核）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未受懲戒處分、刑
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之處分。 

六、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同一時期每人以進修一項為限。 

七、職員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期限最多為四年。進修期間原擔任之工作，仍應
自行負責處理，必要時得由服務單位主管作適宜調配。 

八、每學年奉准於部分辦公時間進修人數，最高以編制內職員預算員額十分之
一為限，各單位不得因職員進修而要求增加員額。 

九、學校主動薦送公餘進修人員應於學期結束後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
助，其不及格科目之費用不予補助。 
經學校主動薦送因個人因素而放棄或半途放棄進修者，五年內不得再獲薦
送。 

十、自行申請進修者，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提出申請。應提附資料有國內進修申
請表、進修計畫、業務職掌內容、國內進修自我及主管檢核表各一份。必
要時，得提職員甄審委員會審查。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